
附件
XX镇（街）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

受理事项授权委托书
根据《江源区镇（街）便民服务中心“收件即受理”改革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，自 2023年  月  日起，XX镇（街）XX科室的政务服务事项（共计   项）的受理、出证职能委托给本镇（街）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。

委托单位职责：

明确XX镇（街）XX科（室）委托本镇（街）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统一受理、出证的事项，相关科室不再单设窗口另行受理；

及时向综合受理窗口提供受理事项清单及样本等信息，梳理事项受理审查要点，结合日常实际及时更新完善，并按计划对综合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做好业务培训和在岗指导；

XX镇（街）XX科（室）明确首席代表，负责与综合窗口的实时对接，集中统一行使业务审批权限，做好受理件的交接、办理、流转及证照批文送至出证窗口；

为综合窗口提供业务支持及专业咨询解答，在接到综合窗口通知后应及时到受理窗口提供咨询解答，无法到达现场的，应通过电话、网络等形式及时解答；

为群众和企业提供“一次性告知”服务和领办服务。

便民服务中心综合窗口职责：

1.规范履行XX镇（街）XX科（室）委托的政务服务事项受理、出证职能；

2.适时开展业务学习，接受委托科室业务指导；

3.协调XX镇（街）XX科（室）解决在受理业务过程中的疑难问题，跟踪后续审批（审查）等相关工作；

4.做好综合窗口服务区的日常管理。

委托科室（签字盖章）:         被委托窗口（签字）:

签订时间：  2023年  月  日



